[bookmark: _GoBack]甲方：                          
地   址：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乙方：                          
地   址：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鉴于：
甲乙双方于     年     月     日签订     （协议编号：     ，以下简称主协议），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双方于     年     月     日签订本订单协议，就甲方委托乙方提供造价咨询服务，双方共同信守执行。
1.本协议与主协议共同构成南方电网公司总部及部分驻穗单位车辆维修项目限价及结算审核咨询服务协议，本协议中没有规定的内容以主协议为准，本协议与主协议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
2.本协议的合作事项：在本协议期限内甲方委托乙方负责本单位的车辆维修项目限价及结算审核咨询服务工作，甲方负责向乙方提出车辆维修项目限价及结算审核咨询服务需求（附件一），乙方按照本协议及主协议约定开展相关工作。
3.费用及支付方式：
甲乙双方同意按照如下约定进行结算：1.按咨询人要求完成招标清单、招标控制价编制，并取得咨询人提供的发票等有效付款凭证后45个工作日内支付；2.按咨询人要求完成维修费结算审核，结算审核按季度开展，以各个维修单位结算审定内容，分别出具独立的审定意见、审核报告等成果文件，并取得咨询人提供的发票等有效付款凭证后45个工作日内支付。
4.合作期限：【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主协议截止日】止，但甲方在协议有效期内向乙方提出车辆维修项目限价及结算审核咨询服务需求，乙方在主协议截止日未完成的视为在协议有效期内，乙方应按协议约定完成该批次车辆维修项目限价及结算审核咨询服务工作。
5.协议签署与生效
5.1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协议专用章之日起生效，未尽事宜，双方协商签署补充协议。
5.2本协议附件包括      ，是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协议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5.3本协议文本一式     份，甲方执     份，乙方执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本页为               （协议编号：         ）签署页】


甲方（盖章）：JF-FWZHTGZGZ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名）：       JF-FWZHTFRZGZ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JF-FWZHTSJZGZ



乙方（盖章）：YF-FWZHTGZGZ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名）：       YF-FWZHTFRZGZ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YF-FWZHTSJZGZ
YF-FWZHTSJZ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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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车辆维修项目限价及结算审核咨询服务需求单
	序号
	咨询人名称
	维修单位名称
	车辆维修项目限价/结算审核
	结算审核报送金额
	要求完成时间
	备注

	
	
	
	
	
	
	

	
	
	
	
	
	
	

	
	
	
	
	
	
	

	
	
	
	
	
	
	

	
	
	
	
	
	
	

	
	
	
	
	
	
	

	
	
	
	
	
	
	

	
	
	
	
	
	
	

	
	
	
	
	
	
	

	
	
	
	
	
	
	

	需求单位盖章（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